
抚松县人民政府拟征地通知

2013年 第2号

抚松县漫江镇前进村、枫林村：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三化”统筹发展战略目标，加快抚松新城项目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及《抚松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抚松县人民政府2013年第3批次拟征收使用前进村农村宅基地13.7343公顷、枫林村农村宅基地23.5989公顷。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征地情况

1、征地用途：本次征收集体土地用于商服和住宅建设。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征地位置：（见附图）

3、征地地类、面积：农村宅基地   37.3332公顷
4、补偿依据及标准：

补偿依据: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5条   

         抚政发【2010】28号文件

补偿标准：790元/亩的4倍
二、依照《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告知之日起，凡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三、当事人对拟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认为需组织听证的，应当向漫江镇政府提出，由漫江镇政府汇总，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分别根据职能向国土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联系电话： 0439-6210613

抚松县人民政府

（盖章）

2013年8月2日

征地告知书（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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